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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情况 前几年，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些国有、

集体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资不抵债宣告破产。许多企业员

工把国有、集体企业视为自己的“铁饭碗”，企业破产就相

当于砸了饭碗，断了生计，极易出现群体性上访现象。集体

访、群体访、告急访、越级访不断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

的重要因素，给城市交通和环境以及机关工作秩序造成不良

影响。济南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济南市国资委授权管理

企业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05年7月至2007年5月共接

访10729人次职工上访，计505起，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访不少

于1起，计22人次。（1）职工群众上访增多,不仅妨碍企业破

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且影响社会稳定。 破产工作，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职工，他们当中有的是等米

下锅。破产企业职工生活来源无保障是上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上访群体中，有的文化程度低，又无一技之长；有的年

老体弱，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自谋职业困难，离岗后

，经济无固定来源，又无其它社会保障，被迫走上上访之路

。破产企业职工上访往往人多势众，上访多为大规模的集体

访，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大多认为，各级机关和

领导对待上访问题普遍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

解决的看法。因此，他们把解决问题寄希望于人多势众、影

响力大的集体访上。破产企业职工上访组织严谨。参与上访

的职工通常有代表牵头，然后召集秘密会议，筹集经费并制



定集体行动方案等。虽然参与者有不少的是“随大流”凑数

的，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集结到一起了。

破产企业上访职工言行过激。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曾经为企

业流过汗，出过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曾为企业的

发展作过贡献，但如今企业破产，生活无来源、利益得不到

保障，心理上不平衡，出现过激言行。上访人除采取静坐请

愿等常见的方式外，还会发生围堵、冲击，贴标语，扯横幅

，堵塞交通要道，占据办公室，纠缠、拉扯各级领导和工作

人员等情况。 破产企业职工上访目的明确。他们除要求维护

企业利益，解决企业拖欠工人工资、集资、养老保险金、解

决就业岗位等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外，还通过反映、揭发个别

领导的违法违纪问题，达到撤换、选择新领导的目的 。破产

企业职工重访率高。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虽然相对集中，但

内容复杂，涉及面广，短时间内难以查结。一是时间跨度大

。有些问题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时过境迁，难以查证。二

是企业破产后，职工提出的要求难以兑现。因此，职工在初

访过程中提出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极易走上重复上访

的老路。 二、新破产法的立法强化对破产企业职工合法权益

的保护 要正确认识破产企业职工的上访问题。不能简单的把

职工上访看做是想要几个钱、得点好处，更不能认为他们是

无理取闹。上访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问题，应该说，绝大多

数的上访职工曾为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他们也希望企业有

大的发展，他们对腐败恨之入骨，对官僚嗤之以鼻。他们组

织集体上访，说明也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如果对上访人员提

出的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党和政府在

人民心中的形象，影响执法部门在执法中的地位。 破产企业



职工上访问题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

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企业一旦破产，最

直接的受害者是企业的职工。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强化对破产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保

护。新《破产法》制定时非常注意对职工利益的保护，不但

注意维护法律制度的统一和确定，还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社

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出发来考虑。把维护和保障破

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作为破产法立法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把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作为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

一项重要内容，以图解决由于企业破产引发的职工上访问题

。 三、依据新《破产法》可充分保障破产企业职工权益化解

职工上访问题 依据新《破产法》可解决各种矛盾，有效化解

纠纷，遏止破产企业职工上访势头，维护社会稳定。 新《破

产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应当依法保

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我国已经改革了计划经济时期的

职工退休制度，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在这种情

况下企业如发生破产，有些职工的生活保障可能产生问题。

职工是企业破产的直接受害者，应当充分保障破产企业职工

的合法权益。在破产实践中，也存在着严重损害职工合法权

益、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该条内容是新破产法新增的，目

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

要充分保障破产企业职工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

。 新《破产法》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当债务人提出破产

申请时，所提交的材料中必须要有职工安置预案、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否则，法院不能受理其



破产申请。当债权人提出申请时，债务人（破产企业）应当

自法院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交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这是保护企业职工权益的又

一个方面。这样可使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全面了解企业职

工，的有关情况，更好地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新《破

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债权应当申报，破产企业职工的

工资等债权，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

示。这主要是为了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

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

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从维护职工利益的角度出发，新《破产法》第五十九

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债权人会议应当有破产企业的职工参加

和工会代表参加，不仅仅是参加债权人会议，还可以对事关

职工利益等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债权人会议对其发表的意见

要予以重视。 设立的债权人委员会内必须一名破产企业的职

工代表或者工会代表。在破产程序进行中，法院居于主导地

位，对破产程序的进行实施审判上的日常监督，而债权人会

议作为债权人整体利益维护和意思表示机构，在闭会期间无

法对破产程序进行日常监督，因此新《破产法》规定，债权

人会议可以决定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委员会监督债务

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监督破产财产分配，有权要求管理人

、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作出说明或者提

供有关文件。新《破产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债权人委员会

中应有一名破产企业的职工代表或者工会代表，目的就是为

了维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 职工工资、医疗等费用优先受

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首先考虑职工的合法权益，



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偿付，关系着劳动者的切实利益。维护劳动者的生计及

其应当享有的社会福利是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新《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将破产清偿顺序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条

规定，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

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

偿金在支付过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受偿。

但是，对于破产企业多数财产都已被抵押的情况，根据《担

保法》和新《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担保债权人可

以对这些抵押财产优先得到清偿，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等

前述费用实际上职工仍将难以得到受偿。新《破产法》对这

个问题也进行了解决，当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职

工工资、医疗等费用时，如果属于破产法公布前所欠的，即

所欠的是2006年8月27日之前欠的，可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不足部分用抵押财产清偿，优先于担保

权人受偿，最大限度地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 按新《破

产法》办理破产案件可充分保障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可从

根本上消除引起职工上访的原因，从源头解决了各种矛盾，

有效化解纠纷，从而化解职工上访问题，遏止破产企业职工

上访势头，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朱现领，北京市证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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